
濮组〔2016〕59号
关于印发《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管理服务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区）委组织部、开发区组织人事劳动局、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直有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管理服务办法（试行）》已经市委组织部部长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濮阳市委组织部

    2016年10月25日
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管理服务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在濮服务锻炼期间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根据中央组织部《博士服务团工作管理办法》和省委组织部《关于选派“博士服务团”下基层挂职服务锻炼的意见》精神，结合濮阳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派博士服务团成员（以下简称服务团成员），是指省委组织部选派到我市挂职服务锻炼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

第三条  对服务团成员的管理服务，坚持严格管理与热情关心相结合，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实践锻炼与组织培养相结合。
第二章   挂职任务
第四条  服务团成员应自觉服从接收单位管理，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一）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立足接收单位实际，主动担当科研攻关、技术创新等任务，组织引进、开发和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派出单位与接收单位资源要素交流，把派出单位的人才智力、科研成果、信息资源等优势与濮阳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建立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
（三）发挥“传帮带”作用。传播先进理念，培养骨干力量，打造业务团队，带动接收单位人才队伍水平整体提升。
（四）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提出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服务团成员在濮服务锻炼期间，由派出单位和接收单位共同管理，日常管理以接收单位为主。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宏观管理和协调服务。服务团成员是中共党员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转移组织关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第六条  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关于省派博士服务团工作的要求，指导协调各接收单位做好相关管理服务工作，督促检查相关政策待遇落实情况。
（二）定期召开座谈会、协调会、经验交流会，动态了解服务团成员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协调解决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及时向派出单位反馈服务团成员情况，争取派出单位支持，推动接收单位和派出单位双向合作深入开展。
（四）协调开展服务团成员日常考核和期满考核，负责服务期满后延期、留任等相关审批工作，对作出显著成绩的服务团成员予以表彰奖励和宣传报道。
第七条  接收单位的主要职责是：
（一）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和服务团成员的专业特长进行合理分工，明确其职务、职责和具体任务，确保服务团成员有职、有责。
（二）为服务团成员提供相应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妥善安排食宿，做好挂职期间的各项保障工作。
（三）对服务团成员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定期或不定期向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和派出单位反馈服务团成员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表现情况，存在突出问题的要及时汇报。
（四）主动加强与派出单位的沟通联系和交流，深入推进双方合作。

（五）会同派出单位，做好服务团成员服务锻炼期满考核工作。需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审计。

第八条  服务团成员要严格自律，自觉遵守纪律规矩和接收单位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3天以内的，向接收单位主要领导请假；3天以上的，经接收单位主要领导同意后，报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备案。
第九条  服务锻炼期满，服务团成员要认真总结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主动配合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做好考核工作。

第十条  服务团成员违反党纪政纪，由接收单位、派出单位、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三方沟通后，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备案。
第十一条  服务团成员因身体或其他原因不适宜继续服务锻炼的，由接收单位提出建议，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商派出单位提出处理意见，报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同意后，提前结束服务锻炼，由派出单位妥善安排。

第十二条  对接收单位工作需要、服务团成员表现优秀且愿意延长服务锻炼期或留在当地工作的，在期满前1个月内，由接收单位商服务团成员提出申请，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商派出单位同意后，报省委组织部人才工作处备案，办理相关手续。
第四章  相关待遇
第十三条  服务锻炼期间，服务团成员不转行政关系和工资关系，原职务予以保留，职务晋升、职称评聘、工资福利等享受派出单位同级同类人员待遇，服务锻炼期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第十四条  服务团成员一般享受接收单位班子副职的政治、生活待遇，按接收单位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服务团成员加班费、差旅费、通讯费、公休假和探亲假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公休、探亲往返挂职地和家庭所在地的交通费用由接收单位按照规定报销。

第十六条  服务团成员参照濮阳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标准，享受相应的健康检查、医疗保障、教育培训等待遇。
第十七条  服务团成员在濮从事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等活动的，可享受《濮阳市引进培养高层次人才（团队）创新创业若干规定（试行）》的优惠政策。
第十八条  服务团成员挂职期满，经考核合格及以上者，发放一定的人才补贴。人才补贴由挂职地财政和接收单位各承担50%。人才补贴标准如下：

（一）考核合格的，发放人才补贴2万元。

（二）成效显著、评定为优秀等次的，发放人才补贴3万元。

（三）作出巨大贡献、经济社会效益特别突出的，可一事一议，由挂职地财政或接收单位给予特殊奖励。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我市从省内外引进的挂职博士及相当层次的优秀人才，参照此办法进行管理服务。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濮阳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